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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府〔2016〕5 号 

 

 

 

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潮州市人民政府 

行政复议委员会非常任委员遴选办法》 

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市各开发区、

潮州新区管委会： 

现将《潮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非常任委员遴选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潮州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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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潮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驻潮部队，中央、省驻潮各单位，各人民 

团体，各民主党派，各新闻单位。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 月 13 日印发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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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 

非常任委员遴选办法 
 

第一条 为规范潮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市行政复议委员会）非常任委员的遴选工作，确保行政复议

委员会公正、高效运行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复议委员会非常任委员（以下

简称非常任委员）是指市行政复议委员会通过向社会公开聘任

或定向聘任产生的市行政复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。 

第三条 非常任委员通过参加行政复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

行政复议案件审查会议，参与行政复议重大事项的研究、决策

和重大疑难行政复议案件的审议。 

第四条 非常任委员原则上不少于 9 名，任期三年，可以

连任。非常任委员主要从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专家学者、政

府法律顾问、执业律师等人员中遴选。 

第五条 应聘非常任委员的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 

（二）有良好的政治、业务素质，品行端正，公正严明；  

（三）身体健康，有条件参与案件的审查或研究工作； 

（四）具有八年以上法律相关工作经验；  

（五）不属于党政机关、司法机关在职工作人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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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没有受过党纪处分、行政处分，没有刑事犯罪记录

或涉嫌违法犯罪或违纪正在接受有关党政部门、司法部门审查。 

第六条 非常任委员的遴选采取向社会公开聘任和定向聘

任相结合的办法产生。 

向社会公开聘任是指按照本办法第五条规定，对符合条件

的报名者进行遴选后的聘任。 

定向聘任是指对符合条件的特定的专业人士的聘任。 

第七条 非常任委员的遴选聘任调整程序： 

（一）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，通过向社

会公开聘任和定向聘任，在符合条件的法律专业人员、其他专

业人士或基层代表中遴选出若干具体人选后，报市行政复议委

员会办公室主任审核； 

（二）拟定人选经市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委员批准后，报

由市政府颁发聘任书； 

非常任委员任职期间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或不符合本办法第

五条规定条件的，可以解聘，由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根据

本办法规定的程序遴选出新的非常任委员。 

（三）非常任委员经市政府聘任后，由市行政复议委员会

办公室统一印发调整后的非常任委员人员名单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 


